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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聯盟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9月27日最新

公布之管制措施，開放實際座位數50%之觀眾進場一案，

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聯盟110年9月28日(110)中職棒聯蔡字第1100000220號

函。

二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以下簡稱指揮中心)考量國內疫情

目前已趨緩且穩定控制，於110年9月27日宣布放寬部分場

域防疫管制措施，其中室外人數降載50%(如實際座位數

50%)，得不受限室外300人上限。

三、有關貴聯盟辦理賽事開放觀眾人數部分，請依指揮中心110

年9月27日最新公布之管制措施辦理，增加開放進場人數

觀眾上限，其餘相關防疫措施請依教育部110年8月2日臺

教授體字第1100025186號函及本署110年8月4日臺教體署

競(三)字第1100027649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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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隨時掌握指揮中心防疫規定之變動，執行管控原則，並

於賽前知會賽事所在地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及疾病管制署區

管中心，告知完整防疫計畫，以利地方政府掌握轄內活動

辦理狀況，且如地方政府考量轄區特性，提出相關防疫要

求，亦應配合落實，並於賽事進行時，協同及配合地方政

府督導落實相關防疫措施，俾利活動人員健康。

正本：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雲林縣
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本署競技運動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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